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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阳江油库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江油库”）位于阳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地美村委会山咀村 80 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1700MABPR6W239，成立于 2022 年 05 月 31 日，负责人为翁宏升，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仓储；成品油批发，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阳江油库的占地面积为 33499.5 平方米，主要储存设施包括汽油储罐 5 个（2000m³×4 个，4000m³×1 个，总容量是 12000m³），柴油储罐 3

个（4000m³×1 个，5000m³×2 个，总容量是 14000m³），总容量为 19000m³（柴油折半），依据《石油库设计规范》第 3.0.1 条，石油库等级为三

级，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阳江油库储罐区构成二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在阳江市江城区

应急管理局进行备案登记，备案编号：BA粤 441702〔2022〕002，有效期至 2025 年 07 月 21 日。

（2）项目评价结论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阳江油库分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所采取的重大危险源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和监控措施符合《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1]第 40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5]第 79 号修正）和“关于印发《广

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安监〔2013〕17 号）的要求，该油库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可控，其风险程度可以接受，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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